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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坤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镜岭水库建设运行中心、绍兴市曹娥江流域中心、石家庄铁道大学、浙江省水

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朝煊、高煜、朱亚磊、袁文喜、陈燕萍、吴海民、朱俊高、俞元洪、汪潇、

吴蕾、余锦地、盛志刚、潘虹、李小勇、王志杰、张海深、金盛杰、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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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土固化加固与处置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淤泥土固化加固与处置的总体要求、固化加固技术要求、处置技术要求、环境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堤坝、海塘等淤泥土地基加固设计、淤泥土防渗加固、堤脚抗冲刷和堤身加高等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7466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5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硼氢化钾-销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2459.6 耐火泥浆 第6部分：预搅拌泥浆含水量试验方法

GB/T 23439 混凝土膨胀剂

GB/T 50783—2012 复合地基技术规范

CJ/T 221 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CJ/T 486 土壤固化外加剂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299 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技术规范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0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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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43 土壤和沉积物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5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JC/T 475 混凝土防冻剂

JC/T 2031 水泥砂浆防冻剂

JTG 343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淤泥土 silt

由滨海相、泻湖相、三角洲相、河湖相等沉积环境形成的细粒土。

3.2

固化加固 solidification reinforcement

向淤泥土中掺入固化剂，经拌和均匀使其发生水化、水解反应，生成水化产物及胶凝物质并包裹在

淤泥细颗粒外围，形成强度和稳定性较高的骨架结构的技术。

3.3

淤泥固化土 soil of silt solidified

采用固化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固化淤泥土。

3.4

轻质淤泥固化土 light silt solidified soil

由淤泥土泥浆、发泡剂水溶液、胶结剂、外加剂等拌和而成，经物理化学反应硬化形成的新型材料。

3.5

抗剪强度 shear strength

土体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剪切破坏的能力，反映土体达到屈服或破坏时的极限应力，指标包括粘聚力

和内摩擦角。

4 总体要求

4.1 淤泥土固化加固与处置应实施全过程管理，并体现“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

在满足环保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宜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

4.2 应依据流域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固体废弃物处置规划要求，对淤泥土固化加固与处置进行

区域性规划和专项规划，合理确定淤泥固化加固处置设施的布局和设计规模。

5 固化加固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当淤泥土固化地基为偏酸性软土、泥炭土、腐殖质或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软土、地下水具有侵蚀

性的软基时，应在固化处理前试验分析其加固效果。

5.1.2 在进行淤泥土固化加固处理设计和施工前，应进行现场调查和室内配合比试验。

5.1.3 施工应根据现场调查、室内配合比试验和设计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5.1.4 施工开工前应进行现场拌合试验工程施工，现场拌合试验工程和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应进行施

工过程中和施工后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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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现场调查

5.2.1 现场调查内容包括土质、水质、障碍物和环境：

a) 土质调查：应查明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区内土的 pH 值、主要矿物成分和腐殖质、有机质的含

量；

b) 水质调查：应查明水质的侵蚀性；

c) 障碍物调查：应查明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区内的块石和孤石等障碍物；

d) 环境调查：应查明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区及影响区内的污染源和污染程度等的分布情况。

5.2.2 对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区内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并形成现场调查报告。

5.3 材料

5.3.1 胶结料

5.3.1.1 固化剂应符合 CJ/T 486 的规定。

5.3.1.2 胶结料主要为水泥，也可选用石灰、石灰-粉煤灰和利用工业废渣配制的复合胶结料等无机胶

凝材料。

5.3.1.3 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强度等级宜为 42.5。宜采用硅酸盐水泥，不宜使用含有石灰石、

砂石等非活性混合材的水泥。

5.3.1.4 使用的水泥应有出厂检验报告，出厂超过 90 d 的水泥，检验合格后使用。

5.3.1.5 利用工业废渣（如 MgO 等）配制的复合胶结料，经试验验证后可用于固化加固土工程。

5.3.2 外加剂

5.3.2.1 外加剂的选择应考虑淤泥土的性能、工程的技术要求，外加剂使用量不宜超过淤泥土的 5％。

5.3.2.2 可加入膨胀剂或收缩补偿剂控制固化土总收缩变形，膨胀剂应符合 GB/T 23439 的规定。

5.3.2.3 对于在冻害地区的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宜加入固化土防冻剂，固化土防冻剂应符合 JC/T 475

或 JC/T 2031 的规定。

5.3.2.4 对于应考虑干燥收缩影响的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宜加入土工合成材料加筋、纤维配筋、膨

胀剂或收缩补偿剂。

5.3.2.5 对于轻质淤泥固化土，加入外加剂时，配比应根据室内试验和现场拌合试验综合确定。

5.4 固化设计

5.4.1 室内配合比试验

5.4.1.1 室内配合比试验内容包括：

a) 确定胶结料品种和掺量；

b) 确定水胶比；

c) 确定外加剂品种和用量；

d) 拌和土各龄期强度试验。

5.4.1.2 室内配合比试验应使用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的地基土、拌和用水和工程拟采用的胶结料和外

加剂进行。

5.4.1.3 应根据淤泥土含水率和拌和土搅拌的设计强度，综合确定固化剂掺量及水胶比。

5.4.1.4 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选用三个配合比，基准配合比的固化剂用量为固化剂推荐使用量，另外两个配合比的固化剂

用量为基准配合比的-25％、+25％；

b) 将固化剂加入水中或直接加入混合料中，制备拌和土试件；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SME 1610—2024

4

c) 将搅拌和土装入 5 cm×10 cm 的圆柱形试模中，振实成型；

d) 成型后 1 d～2 d 内拆模，拆模后立即将拌和土试件放入养护室进行潮湿养护，养护室温度应

为 20 ℃±3 ℃，湿度应不低于 90％，养护 14 d、28 d、60 d、90 d；
e) 按 GB/T 17671 测试养护后试件的无侧限抗压强度和抗压强度值，绘制拌和土龄期与强度的关

系曲线，确定最终配比；

f) 若不符合要求，选取其他配比按 a）～e）步骤重新试验。

5.4.2 无侧限抗压强度

5.4.2.1 应按照式（1）预估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

��� �,�

��� �1,28
= −0.019 + 0.31 ln � × 1/�1−0.129exp −0.014×��

1/�−0.129exp −0.014×��

··························· (1)

式中：

qcu(R,T)——拟配掺量R（质量比）、拟预估龄期T时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qcu(R1,28)——已知某一掺量R1、龄期28 d时的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wL——淤泥土的液限，％。

5.4.2.2 不具备现场原位试验条件时，现场淤泥固化土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可按同等固化剂用量下室

内配合比试验成果进行倍折减考虑，同时应进行现场工艺性试验对固化剂用量进行验证，其中对于原

位固化法参数取值为 1/5～1/3，对于异位固化法参数取值为 0.70～0.85，采用湿法施工时可取上限

值，干法施工时取下限。

5.4.3 大面积满堂淤泥土固化

大面积满堂淤泥土固化设计时，应考虑淤泥固化土竖向膨胀的影响，可根据式（2）计算大面积满

堂淤泥固化土竖向膨胀量：

 =��························································· (2)

式中：

——大面积满堂淤泥固化土竖向膨胀量，单位为米（m）；

——修正经验系数，取0.5～0.95，根据工程经验选取；

H——待大面积满堂固化的淤泥土厚度，单位为米（m）；

R——固化剂掺量质量比。

5.4.4 抗剪强度

当淤泥固化土28 d无侧限抗压强度在0.60 MPa～3.0 MPa时，淤泥固化土的抗剪强度随其无侧限抗压

强度的增大而增加，一般淤泥固化土黏聚力可按0.2倍～0.3倍的无侧限抗压强度考虑，实际工程设计中

淤泥固化土黏聚力可根据工程重要性、地质情况复杂性、施工质量控制及实际可能成桩质量等进行0.4

倍～0.5倍折减考虑；内摩擦角为20°～30°；淤泥固化土容重一般较原状淤泥土增加1％～5％，与固

化剂掺量呈正相关关系。

5.4.5 等效抗剪强度

对于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可根据式（3）、式（4）、式（5）计算复合地基等效抗剪强度：

�� = 1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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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m——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等效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

m——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中淤泥土固化置换率，按5.4.8.1计算；

c——未固化区原状天然土地基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

cs——淤泥固化土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设计可根据室内抗压强度fcu换算给出，按式（4）

计算。

�� = ���

2 tan 45°+�/2
··················································· (4)

式中：

——强度折减系数，取值见5.4.2.2；

fcu——与现场固化土相同固化剂掺量下的室内固化土试块（边长为7.07 cm的立方体，也可采用边

长5 cm的立方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28 d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千帕（kPa）；

s——淤泥固化土内摩擦角，一般取值为20°～30°，对于固化剂掺量较高、原状淤泥土含砂率较

大的淤泥土可适当取大值。

� = arc tan 1 − � tan + � tan�
····································· (5)

式中：

m——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等效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未固化区原天然土地基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5.4.6 轻质淤泥固化土指标

通过对配合比优化设计、原材料选用等进行控制，轻质淤泥固化土28 d湿容重可控制在800 kg/m3～

950 kg/m3，28 d无侧限抗压强度为0.6 MPa～1.0 MPa，渗透系数小于5×10-5 cm/s。

5.4.7 原位固化法形式

原位固化法主要有块式、壁墙式、框格式、一般桩式、长短桩式、变截面式和仿生树根式7种布置

形式，块式布置包括矩形块式和梅花形块式2种形式，见图1。

a）矩形块式 b）梅花形块式 c）壁墙式 d）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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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般桩式 f）长短桩式 g）变截面式 h）仿生树根式

图 1 原位固化法布置形式

5.4.8 承载力计算

5.4.8.1 原位固化法复合地基承载力

原位固化法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复合地基竖向抗压载荷试验或综合桩体竖向抗压载荷试

验和桩间土地基竖向抗压载荷试验，并结合工程实践经验综合确定。初步设计时，原位固化法复合地基

承载力特征值可按式（6）计算。

���� = ����

��
+ � 1 − � ���

············································ (6)

式中：

fspk——原位固化法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为千帕（kPa）；

p——桩体竖向抗压承载力修正系数，宜综合复合地基中桩体实际竖向抗压承载力和复合地基破坏

时桩体的竖向抗压承载力发挥度，结合工程经验取值；

m——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中淤泥土固化置换率，按式（7）计算，对于长短桩组合情况可按GB/T

50783—2012中5.2.5计算；

Ra——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为千牛（kN），按式（8）计算；

Ap——单桩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桩间土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宜综合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中桩间土地基实际承载力和复合地

基破坏时桩间土地基承载力发挥度，结合工程经验取值；

fsk——桩间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为千帕（kPa）。

� = �
�0�

2························································(7)

式中：

d——桩体直径，单位为米（m）；

k0——等效换算系数，当桩体梅花形布置时取1.05，正方形布置时取1.128；

S——桩体中心间距，单位为米（m）。

�� = min �� ������ + 1�����；������ ·································· (8)

式中：

up——桩体截面周长，单位为米（m）；

s——大直径桩侧阻力尺寸效应系数，按式（9）计算；

qsi——桩周第i层土的桩侧摩阻力特征值，单位为千帕（kPa）；

li——桩长范围内第i层土的厚度，单位为米（m）；

1——桩端土地基承载力折减系数；

p——大直径桩端阻力尺寸效应系数，按式（10）计算；

qp——桩端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为千帕（kPa）；

——桩体强度折减系数，按5.4.2.2取值；

fcu——桩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千帕（kPa），同5.4.5。

� = min 0.8
�

0.2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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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n 0.8
�

0.25
；1.0 ············································· (10)

式中：

D——桩底直径，单位为米（m）。

5.4.8.2 异位固化法地基承载力

对于异位固化法地基承载力，应综合考虑固化土自身抗压强度及下部土层承载力及沉降变形控制要

求等，根据现场承载力检测试验综合确定。

5.4.9 沉降计算

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的沉降量由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和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组成，按

式（11）计算。

� = �1 + �2
······················································ (11)

式中：

s——沉降量，单位为毫米（mm）；

s1——淤泥固化土复合地基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单位为毫米（mm），按式（12）计算；

s2——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单位为毫米（mm），按式（13）计算。

�1 = �
��

����

······················································(12)

式中：

p——淤泥固化土桩体压缩变形量计算经验系数，根据施工工艺、地区实测资料及经验确定；

Q——固化土桩顶附加荷载，单位为千牛（kN），初步设计时可按不考虑桩间土承载作用设计计算；

H——固化土桩桩长，单位为米（m）；

Ep——桩体压缩模量，单位为千帕（kPa）。

�2 = 2 1
�����

��
� ··················································· (13)

式中：

2——复合地基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计算经验系数，根据复合地基类型地区实测资料及经验

确定；

pj——淤泥固化土桩体下部第j层土的平均附加应力增量值，单位为千帕（kPa）；

Lj——淤泥固化土桩体下部第j层土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Ej——淤泥固化土桩体下部第i层土的压缩模量，单位为千帕（kPa）。

5.5 固化施工

5.5.1 施工材料

5.5.1.1 淤泥土固化加固施工采用的材料应为 5.4 验证过的材料。施工前应按 5.4 进行固化剂与加固

区内各层土的室内配比试验。

5.5.1.2 拌和用水宜采用工程所在地的淡水，并应对拌和用水进行有机物含量、pH 值、混浊度和水温

物理化学检验。

5.5.2 施工方法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SME 1610—2024

8

淤泥土固化施工分为原位固化法施工和异位固化法施工，具体施工工艺应根据现场实际条件综合确

定；对于轻质淤泥固化土异位法施工，运输过程中应采用对发泡量扰动小的施工运输方式，并做好养护。

5.5.3 施工工序

5.5.3.1 淤泥土固化加固施工主要工序如下：

a) 淤泥土临时存放：采用清淤设备清淤，利用管道泵送至临时堆场存放；

b) 淤泥沉淀：泥水混合物进入临时堆场后，泥水逐渐分离，排除上部清水；沉淀时间 10 d～30 d，
若加絮凝剂，可缩短沉淀时间；

c) 固化剂搅拌：淤泥土沉淀稳定后，按配比加入固化剂，搅拌均匀；

d) 基面清理：清除基面的垃圾、树根等杂物，对原有地基按照设计高程和尺寸进行开挖、清理、

整平、压实等处理；

e) 断面填筑：搅拌完成后，在初凝前泵送或挖掘机和自卸车结合运送至填筑断面填筑，5 d～7 d
后采用碾压机械碾压压实；

f) 循环施工：分层填筑，每单元间隔 7 d～10 d 填筑一层，分段、分层、分单元循环施工。

5.5.3.2 轻质淤泥固化土异位法施工主要工序如下：

a) 制备泥浆：将淤泥土制备成泥浆，按 GB/T 22459.6 检测含水率，按 GB/T 2419 检测流动度；

b) 抽入泥浆：泥浆经过检测后，用泥浆泵抽取泥浆至搅拌机，待泥浆到达规定容量刻度线时，

停止泵送；

c) 制备流态土：将固化剂与泥浆混合均匀，加料过程应均匀快速、无明显扬尘；

d) 制备轻质淤泥固化土：用发泡剂进行发泡，要求泡沫连续致密、喷射有力，搅拌时不应堆积

泡沫，并减少消泡不利影响；

e) 运输：采用管道溜槽输送至填筑区域，填筑区域设置木模板，分仓分层填筑；

f) 浇筑：浇筑过程宜减小浇注口与填筑区域表面的高度差，减少消泡，使轻质淤泥固化土自流

平，在初凝前完成整平；

g) 养护：待轻质淤泥固化土初凝后，用无纺土工布覆盖，并洒水养护，无纺土工布应保持湿润、

无积水；养护期间，应关注裂缝发展，出现裂缝及时补浆处理。

5.5.4 现场拌合试验

5.5.4.1 现场拌合试验应在淤泥土固化加固工程区内地质条件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应在开工前

60 d～90 d 完成。

5.5.4.2 现场拌合试验工程施工地点，应具有地质钻孔和地基土的力学指标等资料。

5.5.4.3 现场拌合试验工程施工，应确定以下内容：

a) 制备固化剂的水胶比；

b) 拌和土的配合比；

c) 固化剂浆液的输浆量；

d) 搅拌机的贯入速度和提升速度、搅拌轴的转速；

e) 拌和土的强度；

f) 拌和体的深度、强度、均匀性、搭接情况、着底情况、着底要求；

g) 设备的适用性、稳定性；

h) 施工效率。

5.5.4.4 现场拌合试验应采取钻孔取样的方法检验 5.5.4.3 中 f）。

5.5.4.5 拌和体着底要求应根据钻孔柱状图和搅拌机的贯入深度、贯入速度、荷重转速、扭矩等参数

综合判断和确定，宜将对着底反应灵敏的搅拌机电流值作为着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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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6 在室内试验的基础上，现场拌合试验宜选用不同的配合比，并经现场搅拌和钻孔检验，分析

确定配合比。

5.5.4.7 宜采用高效拌机将混合料拌和，也可采用机组联合作业。拌和时由低到高、由两侧到中间，

拌和应不少于三遍，至混合料颜色均匀一致，层底不应留有未掺拌的“土料”夹层，边缘不应留有土料

或混合料未拌合的空白区。局部可采用人工补拌。

5.6 检验和验收

5.6.1 材料检验

胶结料、外加剂按不同材料进场批次，每批次抽查1次，查阅检验报告，必要时复验。

5.6.2 施工过程检验

5.6.2.1 施工过程中，应检验拌和土相应龄期的强度、拌和土搅拌的均匀性和着底情况。

5.6.2.2 拌和土的检验应垂直钻探取芯，钻取的芯样至少应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重度和含水率检验。

5.6.2.3 现场施工试验的垂直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4 根，斜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1根，加固施工过程中垂

直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3 根，斜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1 根。

5.6.2.4 钻孔取芯的取芯率不宜低于 80％。当不同土层的固化土强度相差较大时，钻孔取芯率可按不

同土层分别统计。取芯后的钻孔孔底应进行贯入试验，检验固化土深度的着底情况。

5.6.2.5 施工时应预留试件测定 7 d 无限侧抗压强度用于预估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每施工单元抽检

一组，现场制作试件，每组 6 个～9 个试件，养护后，送第三方机构检测。

5.6.2.6 对按 5.4.4、5.4.5 进行设计的淤泥固化土，施工过程中现场取样测得的 28 d 无侧限抗压强

度值应不小于设计值的倍，其中原位固化法值为 1/5～1/3，异位固化法值为 0.70～0.85。

5.6.3 加固后检验

5.6.3.1 外观

目视全检，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平顺，无松散沟坑。

5.6.3.2 外形尺寸偏差

使用卷尺全检，应符合工程设计实际相关规定。

5.6.3.3 拌和体质量

5.6.3.3.1 淤泥土固化加固施工完成后，应对拌和体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应采用钻孔取芯法。

5.6.3.3.2 钻孔取芯的数量应视工程的规模而定：

a) 当固化土体工程量＞10 000 m3 时，每 5 000 m3固化体应垂直钻孔取芯 1 根，每 10 000 m3～

20 000 m3拌和体应斜钻孔取芯 1根；

b) 当固化土体工程量≤10 000 m3时，垂直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3根，斜钻孔取芯应不少于 1根。

5.6.3.3.3 钻孔取芯要求应符合 5.6.2.4 规定。

5.6.3.3.4 轻质淤泥固化土应进行 28 d 天然容重、无侧限抗压强度指标检测。

5.6.3.3.5 有防渗要求的固化土应进行渗透系数检测，检测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6 处置技术要求

6.1 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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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淤泥土预处理工程分为：

a) 筛分：对石块、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和塑料瓶、塑料袋等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b) 理化调理：初步调整淤泥土的含水率，满足后续深度处理工序的要求。

6.1.2 淤泥土经预处理之后的颗粒粒径、含水率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淤泥土预处理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颗粒粒径，cm ＜5
JTG 3430

含水率，％ ＜90

6.2 处置

6.2.1 淤泥土处置工程分为：

a) 固化处理：对淤泥土进行脱水、固化、稳定化以及无害化处理；

b) 尾水处理：对尾水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方法处理。

6.2.2 淤泥土经固化加固处理后可再利用的泥质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可分为土地利用、建材利用和

工程利用，不可利用部分应集中处置。

6.2.3 淤泥土固化处理后尾水排放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当尾水作为再生水资源用于农业、工业、

市政等方面用途时，应符合相应的用水水质要求。

表 2 尾水排放要求

受纳水体 排放要求

城镇景观用水、一般回用水 GB 18918—2002 一级A标准

地表水Ⅲ类水域
a
、海水二类水域和湖、库等封闭或半封闭水域

b
GB 18918—2002 一级B标准

地表水Ⅳ、Ⅴ类水域
a
或海水三、四类海域

b
GB 18918—2002 二级标准

a
水域见 GB 3838，地表水Ⅲ类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

b
海域见 GB 3097。

6.3 取样与检测

6.3.1 泥质

6.3.1.1 处置后泥质的取样方法、制样方法应符合 HJ/T 166 的规定。

6.3.1.2 浸出方法应符合 HJ/T 299 的规定。

6.3.1.3 检测分析方法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6.3.2 尾水

6.3.2.1 应在淤泥土处理工艺末端排放口取样。

6.3.2.2 取样方法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6.3.2.3 检测分析方法应符合 GB 18918—2002 的规定。

6.4 贮存

6.4.1 泥质贮存过程中不应遗洒、泄漏、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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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贮存场所应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周围环境及地下水。

6.5 运输

6.5.1 泥质运输的单位或个人应有准运证件，运输设备、运输重量应有记录。

6.5.2 泥质运输设备应防水、不渗漏、槽帮牢固可靠、无破损、挡板严密，应不沿途泄漏；运输时若

泄漏，应及时清扫干净。

6.5.3 运输过程中未经许可不应将淤泥固化土在厂外进行中转存放或堆放，不应向厂外环境中倾倒、

丢弃、遗洒，且在运输过程中不应进行中间装卸操作。

7 环境管理

7.1 环境管理

7.1.1 应建立环境监测和管理制度，设置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监督淤泥土

处理处置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及相关管理工作。

7.1.2 应定期对厂区及周边环境的水、气、土壤等进行环境影响监测，对淤泥土处理处置设施的性能

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价，并做好记录。

7.2 安全管理

7.2.1 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7.2.2 应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做好淤泥土固化加固及处置记录和收集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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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可再利用泥质指标和试验方法

A.1 基本指标

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 A.1 基本指标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含水率（28 d限值），％ ≤40 CJ/T 221

pH值（28 d限值）
土地利用 5.5～10.0

JTG 3430
建材、工程利用或其他用途 5.0～10.0

承载比GBR（28 d限值），％ ≥8

自由膨胀率（28 d限值），％ ≤25

主要污染物指标

（浸出液）

mg/L

汞（以总汞计） ≤0.05 HJ 680

镉（以总镉计） ≤0.1
GB/T 7475

铅（以总铅计） ≤1.0

砷（以总砷计） ≤0.5 GB/T 7485

总铬 ≤1.5 GB/T 7466

六价铬 ≤0.5 GB/T 7467

镍（以总镍计） ≤1.0 GB/T 11912

铜（以总铜计） ≤1.0
GB/T 7475

锌（以总锌计） ≤5.0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 GB/T 7484

氰化物（以CN
-
计） ≤0.5 HJ 745

A.2 再利用指标

应符合表A.2的规定。

表 A.2 再利用指标

项 目

指标

试验方法土地利用
建材利用 工程利用

酸性土（pH＜6.5）碱性土（pH≥6.5）

总铬（以干基计），mg/kg ＜5 ＜20 ＜20 ＜20 GB/T 17141

总汞（以干基计），mg/kg ＜5 ＜15 ＜5 ＜25 GB/T 17136

总铅（以干基计），mg/kg ＜300 ＜1 000 ＜300 ＜1 000 GB/T 17141

总铬（以干基计），mg/kg ＜600 ＜1 000 ＜1 000 ＜1 000 HJ 491

总砷（以干基计），mg/kg ＜75 ＜75 ＜75 ＜75 GB/T 17135

总镍（以干基计），mg/kg ＜100 ＜200 ＜200 ＜200 GB/T 17139

总锌（以干基计），mg/kg ＜2 000 ＜4 000 ＜4 000 ＜4 000 GB/T 7472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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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再利用指标（续）

项 目

指标

试验方法土地利用
建材利用 工程利用

酸性土（pH＜6.5）碱性土（pH≥6.5）

总铜（以干基计），mg/kg ＜800 ＜1 500 ＜1 500 ＜1 500 GB/T 17138

矿物油，mg/kg ＜3 000 CJ/T 221

多氯联苯（以干基计），mg/kg ＜0.2 - HJ 743

挥发酚（以干基计），mg/kg ＜40 CJ/T 221

总氰化物（以干基计），mg/kg ＜10 HJ 745

有机质含量，％ ≥10 - CJ/T 221

粪大肠菌群值 ＞0.01 GB 7959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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